关于对南通清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的公告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形式审核，我局对南通清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作出备案登记并公告。公告期为2026年2月4日至2026年2月10日（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及传真：0513-80921096

通讯地址：启东市汇龙镇紫微中路718号，南通市启东生态环境局，邮编226200

	序号
	单位名称
	风险级别
	备案材料名称
	备注

	1
	南通清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较大（M）
	1、环境应急预案及编制说明

2、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3、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4、环境应急预案评审意见。
	


